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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了指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跚
》以蜘

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

2013-0201)进行了修订,制定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2017-0⒛1)(以下

简称 《示范文本》 )。 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使用 《示范文本》,现就有关
问题说明如下 :

一、 《示范文本》的组成

《示范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
条款三部分组成。

(一 )合同协议书

《示范文本》合同协议书共计13条 ,主要包括:工程概况
、合同工期、质量标准、签约合

同价和合同价格形式、项目经理、合同文件构成
、承诺以及合同生效条件等重要内容,集中约

定了合同当事人基本的合同权利义务。

(二 )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是合同当事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就工程建设的实施及相关事项,对合同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原则性约定。

通用合同条款共计⒛条,具体条款分别为:一股约定
、发包人、承包人、监理人、工程质

量、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工期和进度
、材料与设各、试验与检验、变更、价格

调整、合

同价格、计量与支付、验收和工程试车
、竣工结算、缺陷责任与保修、违约、

不可抗力、保

险、索赔和争议解决。前述条款安排
既考虑了现行法律法规对工程建设的有关

要求,也考虑了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特殊需要。

(三 )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是对通用合同条款原则性
约定的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

约定的条

款。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建设
工程的特点及具体情况,通过双方的谈判、协商

对相应的

专用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使用专
用合同条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

1.专用合同条款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
的编号一致 ;

2.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对专用合同条款的修改,满足具
体建设工程的特殊要求,避免直

接修改通用合同条款 ;

3.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有横道线的地方 ,合同当事人可
针对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迸行细

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如无细化、完
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则填写

“
无
”

或划
“
尸 。

二、 《示范文本》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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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 《示范文本》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线路管道
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合同当事人可结合建设工程具体情

况,根据《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

利义务。

·
乃
∥

`

喇
d
丬

川
L
,
ˇ

︱

矧

矧

〓
·

3



目录

`'

第-郜分合同协议书

一、工程概况

二、合同工期

三、质量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五、项目经理

六、合同文件构成

七、承诺

八、词语含义

九、签订时间

十、签订地点十

一、补充协议十

二、合同生效十

三、合同份数

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与解释

1.2语言文字

1.3法律

1⒕ 标准和规范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7联络

1.8严禁贿赂

1.9化石、文物

1.10交通运输

1.11知识产权

1.12保密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2.发包人

2.1许可或批准



2.2发包人代表

2.3发包人人员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2.6支付合同价款

2.7组织竣工验收

2.8现场统一管理协议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3.2项目经理

3.3承包人人员

3.4承包人现场查勘

3.5分包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3.7履约担保

3.8联合体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4.2监理人员

4.3监理人的指示

4.4商定或确定

5.工程质量

5.1质量要求

5.2质量保证措施

5.3隐蔽工程检查

5.4不合格工程的处理

5.5质量争议检测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1安全文明施工

6.2职业健康

6.3环境保护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叫
如
丬
︱
刂

1
·

ˉ

创



7,2施工进度计划

7.3开工

7,4测量放线

7.5工期延误

7.6不利物质条件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7.8暂停施工

7,9提前竣工

8.材料与设备

8,1发包人供应材料与工程设各

8.2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各

8.3材料与工程设备的接收与拒收

8.4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8.5禁止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各

8.6样品

8,7材料与工程设各的替代

8,8施工设各和临时设施

8.9材料与设备专用要求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2取样

9.3材料、工程设备和工程的试验和检验

9.4现场工艺试验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10.2变更权

1O.3变更程序

10.4变更估价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10.6变更引起的工期调整

10.7暂估价

10.8暂列金额

⒑ 9计 日工

6



11.价格调整

11.l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11.2法律变化引起的调整

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2.1合同价格形式

12.2预付款

12.3计量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5支付账户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3.l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2竣工验收

13.3工程试车

13.4提前交付单位工程的验收

13.5施工期运行

13.6竣工退场

14.竣工结算

14.1竣工结算申请

14.2竣工结算审核

14.3甩项竣工协议

14.在 最终结清

15.缺陷责任与保修

15.1工程保修的原则

15.2缺陷责任期

15.3质量保证金

1s.4保修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2承包人违约

16.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17.不可抗力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17.2不可抗力的通知

门

勹

臼

一

一
室

习

周

叫
⒒
涮
门
 
 
ⅠIJ△

■
,

7



17.3不可抗力后果的承担

17.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18.保险

18.1工程保险

18.2工伤保险

18.3其他保险

18.4持续保险

18,5保险凭证

18.6未按约定投保的补救

18,7通知义务

19.索赔

19.1承包人的索赔

19.2对承包人索赔的处理

19.3发包人的索赔

19.4对发包人索赔的处理

19.5提出索赔的期限

⒛。争议解决

⒛.1和解

⒛.2调解

⒛.3争议评审

⒛。4仲裁或诉讼

⒛.5争议解决条款效力

第三部分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2.发包人

3.承包人

4.监理人

5.工程质量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7.工期和进度

8.材料与设备

9.试验与检验

10.变更

8



11.价格调整

12,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13.验收和工程试车

14,竣工结算

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6.违约

17.不可抗力

18.保险

⒛,争议解决

附件

剧



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府谷到打新砌肜馑毁局

承包人 (全称 ):府谷到斋黩努稞新有阝蚣 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府谷县河滨西路西侧运动公园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

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府谷县河滨西路西侧运动公园。

2.工程地点: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城区河滨西路西侧。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府发科发(⒛⒛n号。

4.资金来源:县财政配套,项 目出资比例为财政资金100%。

5.工程内容:本工程包含绿化、土建、电气、给排水、智能化等专业,主要建设内容为健

身步道长约1610m,休闲场地铺装面积⒛7耐 ,体育健身设施1组 ,休闲座椅⒛套,水表井1

座,快速取水阀3处 ,夜景照明灯具 (庭院灯犯套、草坪灯M套、射树灯106套、综合灯杆

3套 ),音响 (音柱 )10套 ,摄像机 (枪机⒛套、球机5套 )等设施设备 (详见施工图 )。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1)。

工程承包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示全部内容 (含施工准备、主体施工、竣工验

收、缺陷责任期保修等全过程 )。

,       二、合同工期

r         开1工蓉驾莛F日
其月: 202田平4月 13日 。计戈刂

j唆工日期⒈ 2026年 9月 30日 。实:际尸F∶工日期目以盟彐里签发

工期总日历天数:17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
工期天数不一

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Ⅱ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行业标准及陕西省、榆林市地方相关技术标

准,达到合格等级,并通过府谷县住建部门及相关主管单位的竣工验收各案。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 )叁佰贰拾捌万元整 (￥⒛
gOOO0.O0元 );

其中 :

(1)安全文明施工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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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大写 )/(￥ /元 );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元 );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元 );

(4)暂列金额 :

人民币 (大写 )/(￥ /元 )。

2.合同价格形式 :单价合同。

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谭显福 (陕⒛1212⒛ mSG)。

六、合同文件构成
啪

罅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

(2)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                               
ˇ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l、 1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朔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 ,属于同一类内容

的文件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

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

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

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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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⒛⒛年4月 9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

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四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二份,承包人执二份。

承包人 : (公章 )

冫

082

法定代
(签字

统一社会信用 16085125X 统一社

地址 :陕

建材城

猛梦掰发包人

法定代
(签字

地址 :府谷县金世纪大楼东辅楼B座

邮政编码 :719碉9

哇1萌s: 09128720593

开户银行 :农行府谷县支行

贝κ乓劳: 26060701049200132

邮政编码 :71阢gg

哇⒊萌葑: 18966955525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谷府
州支行

贝κ羊蚤: 61050169735300000271

7096T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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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本合同通用条款完整采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⒛17-02O1)全文;专用

条款与通用条款不一致的,以专用条款为准。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部分 专用合同条款

1.-般约定

1.1词语定义

1.1.1合同

1.l。 1。10其他合同文件包括 :招标文件、承包人投标文件及澄清说明、中标通知书附件、施
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规定、府谷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要求、环保及扬尘治理专项协

议。

1.1.2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1.2.4监理人 :

名称 :中榆建能(陕西)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资质类别和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专业资质乙级 ;

联系电话 :18gGsg%能6;电子信箱:螂 ;通信地址:螂 。

1.1.2.5设计人:                                       `

名称: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资质类别和等级:市政公用工程甲级;联系电     ⒉

话:螂 ;电子信箱:螂 ;通信地址:螂 。

1.1.3工程和设备                                      
‘∶

1.1.3.7作为施工现场组成部分的其他场所包括:施工围挡内作业区、临时材料堆放场、临时

办公及生活区。

1.1.3.9永久占地包括:道路工程红线范围内占地 (具体以规划红线图为准 )。

1.1.3.10临 时占地包括 :临时材料堆放场、临时办公生活区、施工便道占用的土地。

1.3法律                                        ··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财建 (⒛22)183号 )、

《府谷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府政发 (⒛⒉ )53号 )及府谷县其他现行有效的政府投

资项目管理制度等。

1.4标准和规范

1.4.1适用于工程的标准规范包括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设计文件。

1.4.2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发包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份数 :无;发包

人提供国外标准、规范的名称 :无。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需符合府谷县城市总体规划 ,道路扬

尘治理达到
“
六个100%” 要求 (施工工地100%围挡、物料堆放100%覆盖、出人车辆

1OO%冲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运

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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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①合同协议书→②中标通知书→③投标函及附录→④招标文件
及澄清→⑤专用条款→⑥通用条款→⑦技术标准→⑧图纸→⑨已标价清单。

1.6图纸和承包人文件

1.6.1图纸的提供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期限:开工通知发出前7天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数量L   ˇ

2套 (含1套蓝图、1套电子版图纸 );发包人向承包人提供图纸的内容 :全套施工图纸。

1.6.4承包人文件

需要由承包人提供的文件,包括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 (含脚手架、模板、降水、
吊装等危大工程方案 )、 质量保证体系文件、安全文明施工方案、扬尘治理方案、进度计

划、竣工资料等;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期限为 :施工组织设计应在开工前7天提交 ,专项方
案应在实施前14天提交,进度计划应在每月⒛日前报下月计划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数量
为:纸质版4套、电子版l套 ;承包人提供的文件的形式为:A4纸质打印并签字盖章 ,电子版
为PDF格式;发包人审批承包人文件的期限:施工组织设计及危大工程专项方案7天内,其
他文件5天内。

1.6.5现场图纸准备

关于现场图纸准各的约定 :丞鱼人在施工现扬留存1套完整图纸供检查使用 2图纸变更需及
时更新并报监理人、发包人各案。

1.7联络

1.7.1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在旦天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

令、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7.2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项 目专

班人员。承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施工现场项目部 ;承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项 目经理。

监理人接收文件的地
'点
:施工现场监理办公室;监理人指定的接收人为:项 目

`总监。

1.10交通运输

1,10.1出人现场的权利                                  ~

关于出人现场的权利的约定 :发包人负责协调施工现场周边道路通行权 ,承包人遵守府谷县
交通管制规筮 ,合理安排施工运输路线及时间,避免影响周边居民出行。

1.10.3场内交通

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的边界的约定 :以施工围挡为界 ,围挡外为场外交通 ,围挡内为

场内交通。关于发包人向承包人免费提供满足工程施工需要的场内道路和交通设施的约

定 :发包人提供施工现场红线内原有道路作为临时通行基础 ,承包人负责场内临时道路硬

化及维护 ,费用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1.10.4超大件和超重件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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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超大件或超重件所需的道路和桥梁临时加固改造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11知识产权

1.11.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承包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

范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归发包人所有。关于

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承包人仅可用于本项目施工 ,不得复制、传播或用

于其他项目。

1.11.2关于承包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 :除署名权外 ,归发包人所有。关

于承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 :发包人可用于本项目后续维护、改造 ,

不得用于其他商业项目。

1.11.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技术秘密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 :已包

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如无特殊专利技术 ,此款为常规约定 )。

1.13工程量清单错误的修正

出现工程量清单错误时 ,是否调整合同价格 :是。允许调整合同价格的工程量偏差范围~

工程量偏差以财政评审招标清单为基数 ,≤ 15%不予调整,>15%仅调整超出部分 ,调整需

监理审核、甲方确认、财政备案后生效。

2.发包人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名:项 目专班领导

H
u
刂

同

刂
^
冫

ˇ
丿

身份证号凵
丬

L
职务 :专班领导

联系电话 :Og12四⒛sg3                            ,
电子信箱卫

通信地址 :府谷县金世纪大楼东辅楼B座                     o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 :负责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人相关事项的协调、指令下

达、文件签收、进度确认、工程量核实等 (涉及合同价格调整、工期顺延、工程变更等重大

事项需经发包人书面另行授权 )。

2.4施工现场、施工条件和基础资料的提供

2.4.1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的期限要求 :开工通知发出前7天。

2.4.2提供施工条件

关于发包人应负责提供施工所需要的条件 ,包括 : (1)将施工用水、用电接至施工现场边

界 (水费、电费由承包人承担 ); (2)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边地下管线保护、邻近建筑物

及古树名木保护相关事宜; (3)办理施工所需临时占用道路、绿地等许可手续 ; (4)提供

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地下管线、气象水文、地质勘察等基础资料。发包人提供的管线资料仅

供参考 ,承包人进场后自行复核 ,未复核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负。政府审批延迟、乙方未配

△
`
'

’
/



合提交资料,甲方免责。

2,5资金来源证明及支付担保

发包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期限要求:承包人提出书面要求后14天内。发包人是否提供支

付担保:否。发包人提供支付担保的形式⊥/。

3.承包人

3.1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9)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内容:符合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TsO⒛S-⒛14)
及陕西省、府谷县相关规定,包括工程竣工图、质量评定资料、试验检测报告.隐蔽王程验
收记录、竣工验收报告等全套资料。承包人需要提交的竣工资料套数:纸质版6套、电子版2

奎。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的费用承担:承包人承担。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移交时间:逡
工验收合格后3O天内。承包人提交的竣工资料形式要求:纸质版装订成册并签字盖章,电子
版为PDF格式刻盘。

(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严格遵守府谷县扬尘污染防治、噪声污染控制相关规定 ,
在施工期间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及居民的影响;接受发包人、监理人及相关主管部
Ⅱ的监督检查;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管理。

3.2项 目经理

3.2.1项 目经理 :

姓名⊥谭显福

身份证号 :

建造师执业资格等级 :/

建造师注册证书号 :陕⒛1212⒛VBG                       ;

建造师执业印章号:/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号 :

联系电话 :

电子信箱 :

通信地址 :

承包人对项目经理的授权范围如下 :负责合同履行、施工组织管理、质量安全控制、进度

协调、文件签收等日常工作。关于项目经理每月在施工现场的时间要求 :不少于⒛天。承

包人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 :发包人有权要

求更换项目经理 ,承包人承担违约金5万元 ,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及费用增加由承包人承

担。项目经理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每缺勤l天 ,承担违约金10OO元 ,

累计缺勤超过5天 ,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3.2,3承包人擅自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 :承担违约金10万元 ,发包人有权要求换回原项目
经理或更换符合资质的项目经理,工期不予顺延。

3.2.4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经理的违约责任:承担违约金15万元 ,发包人有权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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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程进度款,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3.3承包人人员

3.3.1承包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开工后7天内。

3.3.3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承担违约金5万元/人 ,发包
人有权要求暂停施工。

3.3.4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 :离开前3天书面报监理人及发包人
批准,每月累计离开不超过5天 ,超过需经发包人书面同意。

3.3.5承包人擅自更换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的违约责任 :承担违约金3万元/人。承包人主要施工

管理人员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 :承担违约金sO0元/天 ·人。

3.5分包

3.5.1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分包的工程包括 :主体结构工程、关键性工作。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按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及施工图纸确定。

`、

3.5.2分包的确定                                      钅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

i∶|;;昼                                          ;
爿3.5.4分包合同价款

关于分包合同价款支付的约定:由承包人与分包人结算,发包人不直接向分包人支付款项。

3.6工程照管与成品、半成品保护                              `

承包人负责照管工程及工程相关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起始时间:发包人移交施工现场之日
      l

起。

3.7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是。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的:金额为签约

合同价的10%,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缺陷责任期届满之日止。               J

4.监理人

4.1监理人的一般规定

关于监理人的监理内容: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监督,合同及

信J息管理,协调各方关系。关于监理人的监理权限:按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⒛ 31g~⒛ 13)及本合同约定执行,涉及工程变更、价格调整、工期顺延等重大事项

需经发包人书面确认。关于监理人在施工现场的办公场所、生活场所的提供和费用承担的

约定:承包人提供办公及生活用房,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

4.2监理人员

总监理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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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刘江宇 ;职务 :总监理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61O1%36;联 系电

话 :18gGGg孔∞6;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施工现场监理办公室 ;关于监理人的其他

约定 :监理人员应持证上岗,更换监理人员需提前7天书面通知发包人和承包人。

4.4商定或确定

在发包人和承包人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时,发包人授权监理人对以下事项进行确定 :

(1)工程量计量争议 ;

(2)施工进度协调争议 ;

⊥3)小型工程变更的估价 (单次变更金额不超过5万元 )。

5.工程质Ⅱ

5.1质量要求

5.1.1特殊质量标准和要求 :工程质量合格 ,通过相关部门竣工验收备案。关于工程奖项的约
定 :无。

5.3隐蔽工程检查

5.3.2承包人提前通知监理人隐蔽工程检查的期限的约定 :鲳小时。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检查
时,应提前⒛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

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鹤'小时。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l安全文明施工

6.1.1项 目安全生产的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的约定:达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sg~

⒛11)合格等级,争创陕西省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承包人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配各专职安全员 (按施工人数每sO人配备1名 ,不少于2名 )。

6.1.4关于治安保卫的特别约定:承包人负责施工现场及生活区治安保卫工作,配各专职保安
人员 ,制定治安管理制度。关于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的约定 :开工后7天内与发
包人共同编制 ,报当地公安部门备案。

6.1.5文明施工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的要求 :施工现场设置标准化围挡 (高度不低于2.5米 ),物料堆放
整齐,标识清晰,施工道路硬化,洒水降尘 ,建筑垃圾及时清运。

6.1.6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 :开工后⒛天内预付sO%,其余部分随
工程进度款同期支付 ;安全文明施工费专款专用 ,不得挪作他用。

7.工期和进度

7.1施工组织设计

7.1.1合同当事人约定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扬尘治理专项方案、噪声污染控制
方案Σ交通疏导方案、冬季/雨季施工方案。

7,1.2施工组织设计的提交和修改

承包人提交详细施工组织设计的期限的约定:合同签订后14天内,且不晚于开工前7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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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7天内。

7.2施工进度计划

7.2.2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和监理人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啷 。

7.3开工

7.3.1开工准备

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开工前3天。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

作及期限:开工前7天完成施工许可审批、现场移交。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各工

作及期限:开工前3天完成施工人员、设备进场 ,临时设施搭建。

7.3.2开工通知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180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仅工期顺

延 ,承包人不得提出调价、索赔、解除合同等任何要求。

∶iI豇莒贯1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书面资料的期限:工     、
工前7天。                                         d

;∶。Ⅰ雪蛋苣1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冫

(7)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 :设计变更未及时批复、工程款支付延迟、提供的

基础资料错误等。

`7.5.2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

昱叠P舍晷雹雯詹蚕篷蛋量轨是攫F鲞霎羧窒篷药曩虿笙鼋二昱量董墨鲞暹暹遄董筐邃于亘:     i
7.6不利物质条件                                      ‘

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 :施工现场地下不明障碍物、古墓、文物等 (发现后承     ·J

包人应及时通知发包人及相关部门,仅文物
`古
墓按国家规定由甲方担责;其余地下障碍物

费用由乙方自负,工期不顺延 )。

7.7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 :

(1)连续降雨超过3天且日降雨量超过sO毫米; (2)气温低于-15℃连续超过3天 ;

(3)暴雨、暴雪、台风等气象部门发布红色预警的天气。

7.9提前竣工的奖励

7.9.2提前竣工的奖励 :无。

8.材料与设备

8.4材料与工程设备的保管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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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的保管费用的承担 :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 (如有 )由承包人保

管 ,保管费用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8.6样品

8.6.1样品的报送与封存

需要承包人报送样品的材料或工程设备 ,样品的种类、名称、规格、数量要求 :沥青、水

泥、管材、苗木等主要材料 ,每种样品报送3份 (1份封存 ,2份用于检验 )。

8.8施工设备和临时设施

8.8.1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设各和临时设施

关于修建临时设施费用承担的约定 :承包人承担临时办公区、生活区、材料堆放场、施工便    ·
道等临时设施的修建、维护及拆除费用 ,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9.试验与检验

9.1试验设备与试验人员

9.1.2试验设备

施工现场需要配置的试验场所 :混凝土试块养护室 (面积不少于15平方米 )。 施工现场需要
配备的试验设各 :抗压强度试验机、坍落度筒、天平、温度计等。施工现场需要具各的其他
试验条件 :符合规范要求的试验操作环境 ,试验人员持证上岗。

9.4现场工艺试验

现场工艺试验的有关约定 :沥青混合料摊铺、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艺 ,施工前需进行现场工
艺试验 ,确定施工参数,报监理人及发包人批准后实施。

10.变更

10.1变更的范围

关于变更的范围的约定 :按通用合同条款10,1款执行,单次变更金额超过签约合同价10%
的,需经府谷县发改和财政部门审批。乙方擅自变更 ,不予计量,乙方自行承担费用并赔偿
甲方损失。

10.4变更估价

10.4.1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按通用合同条款 10.4.1款执行,无相似项目单价的,由承包人提出合   r
理报价,经监理人审核、发包人确认后执行 (报价应包含合理成本、利润及税金 )。

10.5承包人的合理化建议

监理人审查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7天内。发包人审批承包人合理化建议的期限:7天

凶。承包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降低了合同价格或者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的奖励的方法和

金额为:无。

10.7暂估价

暂估价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明细详见附件11: 《暂估价一览表》。

10.7.1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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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种方式确定 (承包人招标 ,发包人监
督 )。

10.7.2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

对于不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的确认和批准采取第1种方式确定 (承包人提出申

请,发包人审批 )。

第3种方式: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

·     承包人直接实施的暂估价项目的约定:无。

10.8暂列金额

合同当事人关于暂列金额使用的约定:由发包人根据工程实际需要控制使用,用于支付不可

预见的工程变更、索赔等费用,暂列金额的使用需经发包人书面批准。

11.价格调整

11.1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市场价格波动是否调整合同价格的约定: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调整合同价格,采用以下第2

种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

垦罕莒胥徭∷ 、饯鼻戛罹蛋垦选爹檫 基本价格指数及其来源的约定凵 ;第 2种方式:采     }

用造价信息进行价格调整。

(2)关于基准价格的约定:以投标截止时间前⒛天的府谷县信息价为基准价格;无府谷县

信息价格的,采用榆林市信息价格;无榆林市信息价格的,采用陕西省信息价格。专用合同

条款:①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低于基准价格的:专用合      t

同条款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8%时 ,或材料单价跌幅以已标价      Ⅱ

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8%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

②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高于基准价格的:专用合同条款      i
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跌幅以基准价格为基础超过8%时 ,材料单价涨幅以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    或预算书中载明材料单价为基础超过昼%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③承包人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中载明的材料单价等于基准单价的:专用合同条款

合同履行期间材料单价涨跌幅以基准单价为基础超过±8%时 ,其超过部分据实调整。

乙方每月⒛日前申报调价,甲方7日 内审核,逾期未申报视为放弃;政府定价
`甲
控材不调

整。

第3种方式 :其他价格调整方式凵 。

12.合同价格、计工与支付

12.l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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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人工、材料、机械价格波动幅度在±8%以内的风险,施工期间

的常规天气影响风险,小型设计变更 (单次变更金额不超过⒛OO元 )风险。风险费用的计算
方法:已包含在综合单价内。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按本合同专用条款10.4款
(变更估价 )、 11.1款 (市场价格波动 )、 11.2款 (法律变化 )约定执行。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凵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凵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凵 。

3.其他价格方式凵 。

12.2预付款

12.2.1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开工后按比例支付安全文明措施费。预付款支付期限:开工通知

发出后14天内。预付款扣回的方式凵 。

12.2.2预付款担保

承包人提交预付款担保的期限凵 。预付款担保的形式为 :`。

12.3计量

12.3.1计量原则

工程量计算规则:按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sOsO0-⒛ 13)、 《市政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 (GBsOgs⒎⒛13)及陕西省相关计量规则执行。

12.3.2计量周期

关于计量周期的约定:按月计量 (每月⒛日为计量截止日)。

12.3.3单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单价合同计量的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12.3.3款执行,承包人每月⒛日前报送上月21日
至当月⒛日已完成工程量报告。

12.3.4、总价合同的计量

关于总价合同计量的约定 :`。

12.3.5总价合同采用支付分解表计量支付的,是否适用第12.3.4项 〔总价合同的计量〕约定

进行计量 :`。

12.3.6其他价格形式合同的计量

其他价格形式的计量方式和程序凵 。

12.4工程进度款支付

12.4.1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工程款按工程进度支付,支付比例为已完合格工程量价款的gO%;ェ

程结算以府谷县审计部门终审结果为准,工程结算审计完毕后,按照审定工程总价款支付剩
余尾款。进度款以财政资金拨付到位为前提,财政未拨付的,甲方不承担逾期责任。

12.4.2进度付款申请单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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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度付款申请单编制的约定:包含已完成工程量报表、工程价款计算书、质量验收记

录、进度计划执行情况说明等。

12.4.3进度付款申请单的提交

(l)单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凵 。

(2)总价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凵 。

(3)其他价格形式合同进度付款申请单提交的约定./。

12.4.4进度款审核和支付

(1)监理人审查并报送发包人的期限:收到进度付款申请单后7天内。

发包人完成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的期限:收到监理人报送资料后7天内。

(2)发包人支付进度款的期限:进度款支付证书签发后14天内,财政拨付延迟,甲方免

苤。发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凵 。

12.4.6支付分解表的编制

2.总价合同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本项目为单价合同,不适用。3,单价合同的`总价项目

支付分解表的编制与审批 :承包人按季度编制总价项目 (如临时设施、安全文明施工费等 )

支付分解表,报监理人审核、发包人批准后执行。

日3。 验收和工程试车

13.1分部分项工程验收

13.1.2监理人不能按时进行验收时,应提前⒛小时提交书面延期要求。关于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48小日寸。

13.2竣工验收
1

13,2.2竣工验收程序

关于竣工验收程序的约定 :按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陕西省、榆林市相关规定执行 ,

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后 ,发包人应组织相关单位在⒛天内完成验收。发包人不按照

本项约定组织竣工验收、颁发工程接收证书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 :政府验收/备案延迟、乙

方资料不合格 ,甲方完全免责。                                J

13.2.5移交、接收全部与部分工程

承包人向发包人移交工程的期限:竣工验收合格后7天内。发包人未按本合同约定接收全部

或部分工程的,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1.乙方资料不合格导致延误 ,甲方完全免责 ;2.违约

金上限≤签约价的2%;3。政府验收程序延迟免责。承包人未按时移交工程的,违约金的计

算方法为:每逾期一天,按签约合同价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

13.3工程试车

13.3.1试车程序

工程试车内容 :雨污水管网通水试验、照明系统通电试验。

(1)单机无负荷试车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

(2)无负荷联动试车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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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投料试车

关于投料试车相关事项的约定 :本项目无投料试车,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13.6竣工退场

13.6.1竣工退场

承包人完成竣工退场的期限:工程接收证书颁发后15天内。

14.竣工结算

14.1竣工结算申请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竣工验收合格后⒛天内。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

容 :竣工结算`总价、已完成工程量汇总表、工程变更签证汇总表、索赔费用汇`总表、发包

人已支付款项明细表、应扣留质量保证金金额、应付合同价款等。

14,2竣工结算审核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收到竣工结算申请单后⒛天内。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

的期限 :竣工付款证书签发后 14天 内,进度款以财政资金拨付到位为前提 ,财政未拨付

的 ,甲方不承担逾期责任。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 :双方协商解

决 2少商不成的按本合同争议解决条款执行。

14.4最终结清

14,4,1最终结清申请单

承包人提交最终结清申请单的份数 :纸质版4套、电子版1套。承包人提交最终结算申请单

的期限: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颁发后7天内。

14.4.2最终结清证书和支付

(1)发包人完成最终结清申请单的审批并颁发最终结清证书的期限:收到最终结清申请单后
14天内。

(2)发包人完成支付的期限:最终结清证书颁发后7天内。

15.缺陷责任期与保修

15.2缺陷责任期

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⒛个月 (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

15.3质量保证金

关于是否扣留质量保证金的约定 :否。在工程项目竣工前 ,承包人按专用合同条款第3.7条

提供履约担保的,发包人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

15.3.1承包人提供质量保证金的方式

质量保证金采用以下第∠种方式 :

(1)质量保证金保函,保证金额为凵 ;

(2)z%的工程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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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方式 :/。

15.3.2质量保证金的扣留

质量保证金的扣留采取以下第∠种方式 :

(1)在支付工程进度款时逐次扣留,在此情形下 ,质量保证金的计算基数不包括预付款的

支付、扣回以及价格调整的金额 ;

(2)工程竣工结算时一次性扣留质量保证金 ;

(3)其他扣留方式辽。

关于质量保证金的补充约定凵 。

15.蜾修

15.4.1保修责任

工程保修期为 :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为5年 ;

(3)装修工程为2年 ;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2年 ;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

(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2年 ;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 :绿化工程养护期2年 ,照明工程2年。

15.4.3修复通知

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市区范围内⒛小时内,郊区鲳小时内。

16.违约

16.1发包人违约

16.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凵 。

16.1,2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7天内下达开工通知的违约责任 :工期顺延。

(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 :财政拨付延迟,甲方免责。

(3)发包人违反第10,1款 (变更的范围〕第 (2)项约定 ,自行实施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

人实施的违约责任 :赔偿承包人相应损失。

(4)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 ,或因发包人原因

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 :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 ,甲方

仅承担经确认的直接损失,赔偿上限为签约价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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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 :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 ,甲
方仅承担经确认的直接损失 ,赔偿上限为签约价的1%。

(6)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 ,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

任 :工期顺延。

(7)其他 :按通用合同条款16.1,2款执行。

16.1,3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承包人按16.1.1项 〔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约定暂停施工满翌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     ,
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16.2承包人违约

16.2.1承包人违约的情形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 :未按合同约定落实扬尘治理措施 ,被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 ;
擅自停工超过7天的。

16.2.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 (l)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承担签约合同价10%的
违约金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没收全额履约担保,乙方3日 内无条件清场 ;

(2)使用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的: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工期延误 ,支付签约合同价5%
的违约金 ;

玉3)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无偿返修 ,承担工期延误责任 ,支付签约合同价3%—5%
的违约金 ;

(4)工期延误的:按本合同7.5.2款约定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 ;
(5〗 未履行保修义务的:承担发包人委托第三方维修的费用 ,支付维修费用2倍的违约金。

16.2.3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 :发包人解除合同后 ,有权要求承包人撤离施工现堑 ,
承包人遗留的材料、设备等由发包人处置 ,处置费用从承包人应得款项中扣除。发包人继续
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         。

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 :按实际价值支付给承包人。

17.不可抗力                                        ,

17.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 ,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 :府谷县范围内发
生幽地震Σ洪丞、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冬季停工期以及政府发布的停工令 (因疫情、重大活
动等 )。 匿不Ι抗力导致停工的,工期顺延。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双方各自承担 ,甲方不
赔偿乙方任何窝工、设备、人员损失。

17.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 ,发包人应在商定或确定发包人应支付款项后翌天内完成款项的支付。
18.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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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承包人应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并承担相应保险
费用。

18.3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承包人投保施工人员意外伤害险,保险费用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是 (保险费用包含在签约合同价内 )。

·      18.7通知义务

关于变更保险合同时的通知义务的约定:变更保险合同前 ,应提前7天书面通知对方 ,征得
’      同意后办理变更手续。

20.争议解决

⒛.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否。

⒛。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确定凵 。选定争议评审员的期限凵 。争议评审小组成员的报酬承担方

式 :'。 其他事项的约定 :`。

⒛。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关于本项的约定凵 。

⒛。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2种方式解决 :

(1)向
`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疽谷县人民法院起诉。
Ⅵ
1
I
I
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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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主要建设工程文件目录

附件 5:承包人用于本工程施工的机械设备表

附件 6:承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7:分包人主要施工管理人员表

附件 8:履约担保格式

附件 9:预付款担保格式

附件 10:支付担保格式

附件 11:暂估价一览表

本合同附件完整采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 )》 (GF-⒛17-O⒛1)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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